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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增发 2021 年第八、十六、十八期和

发行 2021 年第二十一期金融债券的函 

 

国家开发银行 2021 年金融债券承销做市团成员、柜台债券承办银

行： 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批复，我行定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通

过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增发 2021 年第八期 5 年期、第十六

期 1 年期、第十八期 3 年期和发行 2021 年第二十一期 30 年期金

融债券分别不超过 90 亿元、90 亿元、80 亿元和 30 亿元，最终以

实际中标量（债券面值）为准。 

首场招标结束后，我行有权向柜台债券承办银行追加发行总

量不超过 30.8 亿元 2021 年第十六期 1 年期、10 亿元 2021 年第十

八期 3 年期金融债券，专门用于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向个人、企业、

金融机构及中国人民银行在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管理

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16〕第 2 号）中规定的其他投资者

分销。 

请承销做市团成员积极参与投标承销，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发

布的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

行令〔2005〕第 1 号）做好债券分销工作。请柜台债券承办银行

做好商业银行柜台债券分销和做市、交易工作。请中央国债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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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增发 2021 年第八、十六、十八期

和发行 2021 年第二十一期的发行办法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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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增发 2021 年第八、十六、十八期和

发行 2021 年第二十一期金融债券的发行办法 

 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批复和 2021 年国家开发银行人民币

金融债券相关协议，制定本次金融债券发行办法。 

第一部分  债券基本情况 

本次增发的 2021 年第十六期债券为 1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按

年付息，发行量不超过 90 亿元（不含商业银行柜台分销额度），

以实际中标量（债券面值）为准。债券缴款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

日，上市日为 2021 年 11 月 23 日，起息日为 2021 年 11 月 5 日，

付息兑付日为 2022 年 11 月 5 日，票面利率 2.25%。如遇节假日，

则支付日顺延。 

本次增发的 2021 年第十八期债券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按

年付息，发行量不超过 80 亿元（不含商业银行柜台分销额度），

以实际中标量（债券面值）为准。债券缴款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

日，上市日为 2021 年 11 月 23 日，起息日为 2021 年 11 月 11 日，

首次付息日为 2022 年 11 月 11 日，兑付日为 2024 年 11 月 11 日，

票面利率 2.73%。如遇节假日，则支付日顺延。 

本次增发的 2021 年第八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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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息，发行量不超过 90 亿元，以实际中标量（债券面值）为准。

债券缴款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上市日为 2021 年 11 月 23 日，

起息日为 2021 年 9 月 10 日，首次付息日为 2022 年 9 月 10 日，

兑付日为 2026 年 9 月 10 日，票面利率 2.83%。如遇节假日，则

支付日顺延。 

本次发行的 2021年第二十一期债券为 3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

按年付息，发行量不超过 30 亿元，以实际中标量（债券面值）为

准。债券缴款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上市日为 2021 年 11 月

23 日，起息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首次付息日为 2022 年 11

月 19 日，兑付日为 2051 年 11 月 19 日，票面利率为招标确定。

如遇节假日，则支付日顺延。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工商银行）、中国农
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农业银行）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银行）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平安银行）、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恒丰银行）、南

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京银行）、杭州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杭州银行）、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北京农商）是我行 2021 年第十六、十八期商业银行柜台人

民币金融债券承办银行。首场招标结束后，我行有权向柜台债券

承办银行追加发行总量不超过 30.8 亿元 2021 年第十六期 1 年期、

10亿元2021年第十八期3年期5年期金融债券（额度上限见表1）。

承办银行投标认购后，按照首场中标价格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向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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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企业、金融机构及中国人民银行在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柜

台业务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16〕第 2 号）中规定

的其他投资者分销。 
 

表 1：      商业银行柜台人民币金融债券承办银行发行额度上限   单位：亿元 
债券 
代码 

债券 
期限 

工商

银行 
农业

银行 
中国

银行 
平安

银行 
恒丰

银行 
南京

银行 
杭州

银行 
北京

农商 
合计 

210216 1 年 5 11 1 5 1.2 0.1 7 0.5 30.8 
210218 3 年 - 1 - 5 3.5 - - 0.5 10 

发行人对以上各期债券保留增发的权利。 

上述增发的债券上市后同对应的原债券合并交易。 

本次发行所筹资金可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、城市基础设施等

项目建设。 

如遇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发行人保留以上各期债券发行

品种和发行时间等要素进行调整的权利。 

第二部分  承购 

一、招投标方式 

本次招标的各期债券均为固定面值，其中 2021 年第八、十六、

十八期金融债券采用单一价格（荷兰式）招标方式，2021 年第二

十一期金融债券采用单一利率（荷兰式）招标方式。 

（一）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书所载限制条件进行投标，否则，

为无效投标。 

（二）投标人可在一定数量标位内进行不连续投标，最高有

效投标价位与最低有效投标价位之间所包含的价位点（根据标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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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步长划分、按连续价位点计算）不超过一定数量的标位（含

最高、最低有效投标价位）。各品种标位区间设置由我行在发行

前向市场公布。 

（三）以上各期债券均不设立基本承销额。 

（四）追加发行采用数量招标方式，追加发行价格为首场中

标价格。 

二、招标书的要素 

包括债券品种、数量、基本投标单位、利率（利差）或价格

步长及相应投标限额、债券期限、缴款日等要素。 

三、招投标系统 

本次招投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无场化进行。我

行在北京统一发标，各承销做市团成员在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

端投标。 

四、应急措施 

如在我行债券招投标过程中，发生由于技术性或其他不可抗

力产生的招投标系统故障，承销做市团成员应填制《国家开发银

行金融债券发行招标价位表暨应急投标书》，加盖预留在发行系统

的印鉴并填写密押后，在规定的投标时间内传送至中国人民银行

债券发行系统。 

五、发行情况公告 

“发行情况公告”由我行在相关媒体发布，内容包括发行总量、

期限、招投标方式、票面利率、债券兑付方式等必要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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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发行时间安排 

本次招标的债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:30 发标，9:30

至 10:30 进行投标。如确定追加发行，则追加发行时间为首场招

标结束后 20 分钟内。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中央结算公司）根据我行确认的中标书，为承销做市团成员办理

我行债券的登记手续。 

2021 年 11 月 17 日我行发布发行情况公告。2021 年 11 月 17

日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分销期，承销做市团成

员组织分销。中央结算公司为承销做市团成员和其他认购人办理

分销手续。 

202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8 日为商业银行柜台市

场分销期，由柜台债券承办银行进行分销。 

2021 年 11 月 19 日中午 12:00 前，我行向中央结算公司提供

以上各期债券额度注销的函，确定柜台分销债券最终发行总额。 

2021 年 11 月 19 日承销做市团成员和柜台债券承办银行分别

将以上各期债券的承销和分销款项划至我行指定的开户行账户

（承销做市团成员同时作为我行柜台债券承办银行的，应注明汇

入款项的类别）。收款人名称：国家开发银行总行，收款人账号：

110400373，汇入行名称：国家开发银行总行，向我行汇款使用中

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，支付系统清算行行号：

201100000017。 

2021 年 11 月 22 日我行向中央结算公司提供以上各期债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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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到账确认书。如承销做市团成员不能按期足额缴款，按照中

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签订的协议有关条款办理。 

2021 年 11 月 22 日中央结算公司向我行提供债券认购人的托

管名册。 

第三部分  银行间债券市场分销 

一、分销方式：承销做市团成员在债券分销期内将所承销的

债券进行分销，所分销的债券可在中央结算公司办理债券一级托

管。 

二、承销费及兑付手续费：债券承销费按认购债券面值计算，

1 年期无，2、3 年期均为 0.05%，5、7 年期均为 0.10%，10 年期

为 0.15%，20、30 年期均为 0.20%；均无兑付手续费。 

三、分销对象：中资商业银行、农村信用社联社、保险公司

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所许可的其他机构。 

四、分销条件：承销做市团成员按约定价格进行债券分销。 

第四部分  商业银行柜台债券市场分销 

一、分销金额：根据本发行办法第一、二部分招标确定。 

二、分销方式：柜台债券承办银行在分销期内进行分销，所

分销的债券可在中央结算公司办理债券一级托管，在承办银行办

理债券二级托管。 

三、分销费用：按照发行人与承办银行签署的商业银行柜台

人民币金融债券分销协议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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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分销对象：个人、企业、金融机构及中国人民银行在《办

法》中规定的其他投资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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